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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宋鹏伟

近日，福州陈某因在多家酒店
安装针孔摄像头，偷拍超过600人被
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的新闻受到
大众关注。记者梳理发现，以和陈
某同样的非法使用窃照专用器材
罪入刑的偷拍案件只是极少数，多
数案件以治安处罚了结。2019年以
来，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能找到的
同罪名案件仅有4件，其中只有2件
和偷拍有关。某一线检察官直言，
该罪名不足以应对现在偷拍泛滥
的情况。

只要两三百元，多个房间的监

控视频便可尽收眼底。公民无比珍
视的隐私，在偷拍市场中就是如此
廉价。可以说，正是打击力度不足，
导致了市场供给足够充足。

获刑七个月的处罚，已是近年
来罕见的重判——— 包括优衣库事
件在内的多数案件，都以偷拍者被
行政拘留和罚款了事。这是因为，
根据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
二条的规定，偷窥、偷拍、窃听、散
布他人隐私的行为属于侵犯人身
权利的行为，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
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
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
五百元以下罚款。而此次陈某之所

以能够“入刑”，很可能与“偷拍人
数超过600人”这一细节有关。

“入刑”难，首先难在没有专门
的罪名。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条规
定，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
造成严重后果的，涉嫌构成非法使
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处二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不
过，要构成此罪，必须产生严重后
果，即由于偷拍行为而致使窃听、
窃照对象伤、亡、受重大财产损失，
严重损害国家政治利益。显然，多
数偷拍案件都难以符合这个条件。
加之针孔摄像头体积小，绝大多数
被偷拍者很难察觉到个人隐私已

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即使媒体
公开报道，很多人也羞于去主张权
利。发现难、取证难，证明“产生严
重后果”更是难上加难。打击力度
严重不足，使得偷拍已形成一条包
括从制售偷拍器材到安装、录制、
上传、变现的黑色产业链条。

至于能否把这种行为纳入到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范畴，多年
来也一直有专家在呼吁。然而，按
照最高法和最高检的司法解释，非
法获取、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
五千条以上才能算作“情节严重”，
门槛又太高，多数偷拍者很难因此
罪被判刑。

要想扭转这种无力感，首先需要从
立法层面弥补漏洞，及时出台专项
法条，或者通过发布司法解释的方
式进一步明确，“严重后果”究竟包
括哪些情形，从而降低偷拍者入刑
的门槛。此外，也要加强对制售、传
播偷拍器材和隐私内容等行为的
打击力度，让酒店、商场等机构承
担连带责任，倒逼其尽到“保护消
费者隐私”的义务。唯有双管齐下，
才能真正吓阻以身试法者，让公众
更有安全感。

葛一家之言

做好舆情回应，让疫情防控更精准
□本报评论员 王学钧

疫情骤然而至，北京紧急启
动二级应急响应，防控工作又一
次进入战时状态。紧要关头，除了
严格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千方百
计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做好舆情
回应，疏解公众焦虑，也成为一项
当务之急。

日前，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
发市场突发疫情。此前，北京已连
续57天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的记
录，如今疫情突然有所反弹，这让
一些人变得“不淡定”起来，舆论
场也因此而起了波澜。在这一背

景下，某些“传言”出现了。先是
“传言”三文鱼可能是新冠病毒的
中间宿主，接着“传言”京城自来
水加大了氯气注入量，须静置两
个小时之后再用，随后又“传言”
多家快递公司暂停往北京发货，
快递派送将成问题……一时间，
不少人因此而陷入不必要的焦虑
与惊慌。

好在，相关方面积极应对，及
时掐断了这些“传言”的传播途
径。国家疾控中心相关专家及时
出面发声，以有理有据的科普，消
解了加在三文鱼等海产品身上的

“罪名”；北京市自来水集团及时

出面发声，以精确的检测数据证
实，出厂水完全符合国家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尽管放心饮用；国
家邮政局及多家快递企业及时出
面发声，明确表示相关“传言”为
谣言，全国北京流向的快递仍可
正常收寄。

作为一种舆论形态，“传言”
的发生通常是基于如下两点：一
是相关问题足够重要，关乎人们
的切身利益；一是人们急于了解
相关情况，但权威信息供应不够
及时不够充分。从这个角度看，因
为这次新发疫情事发突然且事关
重大，疫情发生之初，某些“传言”

的出现再所难免。为了不让“传
言”影响疫情防控，相关各方的舆
情应对必须及时到位。

首先，要主动做好信息公开，
积极回应公众关切。传播学常识
告诉我们，“传言”如果不能及时
被平复，就会在“循环反应”中快
速增殖。有鉴于此，相关方面最好
能在“传言”发生之初，就能及时、
充分地公开相关信息，迅速阻断
与实际情况不符的“传言”。既有
的经验教训已经告诉我们，信息
公开才是最好的“稳压器”和“安
心剂”。

其次，要主动做好预判与宣

传，提前化解潜在舆情。舆情起
落有规律可循，相关方面就应未
雨绸缪，及时对可能出现的舆情
作出精准预判，并通过科普知识
推送、公共咨询服务、业内专家
访谈等各种方式，及时为公众释
疑解惑，有效引导舆情。

另外，舆情应对要尽可能审
慎、谦抑，不要反应过度。“传言”
并不等同于谣言，“传言”与谣言
之间的区别，公众并不那么容易
判定。在这种情况下，对舆情的
处置就应多一些耐心和包容。否
则，公众可能会更焦虑，舆情也
会因此“跑偏”。

疫情发生之初，某些“传言”的出现再所难免。为了不让“传言”影响疫情防控，相
关各方的舆情应对必须及时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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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偷拍需要降低“入刑”门槛


	A02-PDF 版面

